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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響應全民體育，獎勵學生激發運

動潛能，為學校爭取最高榮譽，特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運動績優選

手獎學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學金獎勵範圍如下： 

一、凡本校在學之學生（含研究所學生），代表本校或本國參加國際

奧林匹克委員會（IOC）主辦之奧林匹克運動會、國際世界運動會

協會（IWGA）主辦之世界運動會、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

主辦之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單項運動總會（IFs）主辦之世界正

式錦標（盃）賽、亞洲奧林匹克理事會（OCA）主辦之亞洲運動

會、東亞運動會總會（EAGA）主辦之東亞運動會及亞洲單項運動

總（協）會主辦之亞洲正式錦標（盃）賽，正式競賽項目獲得正

式獎勵者。 
二、凡本校在學之學生（含研究所學生），代表本校參加教育部或中

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校院

單項運動錦標賽（大專盃）及大專校院運動聯賽正式競賽項目獲

得正式獎勵者。  
刪除。  
若當年度本條第二項所述賽事未辦理者，可擇一最佳成績全國競

賽賽事申請。 
第三條 本辦法之比賽成績積點標準如下： 

競賽類別 國際賽 國內賽 
積點 

獲獎名次 
國際賽 洲際賽 公開組 一般組 

一 50 30 20 15 
二 45 25 18 12 



三 40 20 15 10 
四 35 18 12 8 
五 30 15 10 6 
六 25 12 8 5 
七 20 10 6 3 
八 15 8 5 2 

第四條  符合上述運動績優選手得以積點換算方式申請頒發獎學金。 
第五條  獲獎成績積點之換算，依下列各款規定辦理： 

一、當年度比賽，均以獲獎成績核給積點。 
二、名列所有參賽隊(人)之最末名次者，雖符合前條之規定，不予核給

積點。 
三、團體項目成績部份：比照個人項目成績部份乘以登錄下場人數給獎。 

第六條  本獎金之經費依本校相關經費項目下支付，由本校比賽成績積點換算原

則上每一點換算一千元給獎，若超出本校績優獎助金預算時再以比例原

則分配方式給獎。 
第七條 凡合於本辦法第二條所列各項資格之申請人，應於每年五月底前檢送申

請表（申請表格式另訂）、秩序冊、出賽紀錄、學生證影印本暨參賽成

績證明書各乙份，送體育室初審，提請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定

後於公開集會頒發獎助學金暨獎狀，畢業生依聯絡地址郵寄或通知到校

領取。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備註： 
一、競賽項目以奧林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所舉辦競賽項目為限。 
二、個人項目成績破該賽事之大會紀錄另給予積點 10 點；本校學生其運動成績

表現卓越或其賽事特殊，得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另給予獎勵  
三、分區比賽得獎者不在獎助範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運動績優選手獎助學金申請表 
101.05 

申 

請 

人 

姓名  學號  

學制  系別  

年級  聯絡電話  

地址  

榮獲成績事蹟 

競賽名稱 
競賽 
項目 

競賽 
級別 

獲獎 
名次 

主辦 
單位 

參賽總 
隊/人數 

      

      

      

      

申請人：             （簽章） 

 

謹 陳           指導教練：            （簽章） 

 

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初審結果： 

 

                競賽活動組組長：        （簽章） 

 

體育室主任：              （簽章） 

主任委員簽章  審查結果  



附繳證件 1： 

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反面黏貼處 

身份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反面黏貼處 

帳簿影本 

封面黏貼處 



附繳證件 2： 

參賽成績證明文件 

成績證明文件（依序浮貼） 

出賽紀錄（依序浮貼） 

秩序冊（繳附正本或浮貼影印：封面、競賽規程、賽程表、單位名冊） 

 



 


